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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日记

【本专科国家奖学金】

资助对象：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特别优秀

的全日制本专科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在校生。

标准：每生每年8000元。

【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】

资助对象：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品学兼优

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本专科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

学位）在校生。

标准：每生每年5000元。

【本专科国家助学金】

资助对象：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家

庭经济困难全日制本专科生（含预

科、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学生，不含退

役士兵学生）在校生。

标准：每生每年3300元，具体标准由高校在

每生每年 2000~4500 元范围内自主确定，可以分

为2~3档；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

专科生国家助学金，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

元。

【本专科自治区奖学金】

资助对象：自治区高校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

专科学生。

标准：每生每年6000元。

【本专科自治区励志奖学金】

资助对象：自治区高校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

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。

标准：每生每年4000元。

（下转2版）

6月11日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公

布内蒙古2024年度本专科教育、研究

生教育资助政策。


